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关于给林进忠同志颁发奖金决定
扬义字〔2025〕47号

林忠进，男，1975年12月生，扬州市邮政储蓄银行泰安支行保安。

2025年11月10日9时20分左右，林进忠发现有个老奶奶准备将手里的三四万元现金汇给一个陌生账户，便向其询问转账对象、转账用途等情况，对方始终不愿正面回答。林进忠担心其上当受骗，随即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暂停为其办理柜台汇款。然后一边电话报警，一边安抚老奶奶情绪直至民警到来。经民警调查，该老太在抖音上被自称信佛的主持欺骗，试图通过捐献功德改运。

林进忠同志以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主动作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弘扬了社会正气、传递了正能量，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扬州市公安局生态科技新城分局确认了林进忠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林进忠同志颁发奖金500元。
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2025年12月8日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市公安局，盛市长、胡主任

送：各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政治处

本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各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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